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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之進一步公佈  
 

 

茲提述建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刊發

就有關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九龍

新蒲崗六合街十九號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四樓會議廳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函（「通函」）及通告，連同股東特別大

會之代表委任表格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刊發之澄清公佈及經修

訂之代表委任表格。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具有

相同涵義。  

 

董事會知悉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刊憲的《預防及控

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香港法例第 599G章），並已考慮其對

股東特別大會所產生的影響。  

 
經適當考慮情況後，董事會特此確認特別股東大會將如期進行。  

 
股東特別大會會議場地的座位布置將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可能擴闊

來增大以使與會者之間的距離最大化。此措施為降低股東特別大會中

與會者感染的風險，是新增在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刊發的

公佈中所述之上，即：  

 
⚫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每位與會者（包括股東或其受委代表）均須在

會議室入口處接受強制體溫檢查，任何人士倘其體溫高於攝氏

37.3 度均不得進入會議室；  

 
⚫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所有與會者（包括股東或其受委代表）須於出

席股東特別大會的任何期間佩戴適當的口罩；及  

 
⚫ 股東特別大會後將不會提供茶點，以免與會者緊密接觸。  

 

 



 
 

對於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為對應 2019新型冠狀病毒而採取的保障與會者

的措施所造成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  

 

 

 

 

 

承董事會命  

建溢集團有限公司  

鄭楚傑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九位董事組成，包括五位執行董事，分別為
鄭楚傑先生、馮華昌先生、廖達鸞先生、鄭子濤先生及鄭子衡先生；及四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黃𦏸維先生、孫季如博士、鄭國乾先生及張宏
業先生。  

 

 


